
至事務組領取車輛使用單
一式三份（事先詢問有無

駕駛）

三日前填寫
申請單經單
位主管簽章

第一聯留存、第二、三聯
送交事務組車輛管理員依
車輛派用要點派車

送總務長核
定

通知申請單位（經
費於次月以轉帳方
式辦理核銷）

通過

申請公務車派車

未通過
通知申請
單位


